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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大学贵重实验仪器设备有偿占用费 

收取与使用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学校实验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，提高

实验贵重仪器开放共享程度和总体使用效率，鼓励实验贵重仪

器设备开放共享，根据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、《教

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高等学校贵

重仪器设备效益年度评价表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实验贵重仪器设备有偿占用费（以下简称占用费）

收取范围为已验收入账单价在 40 万元以上(含)且年使用机时

少于标准机时(800h/学年)的科研实验仪器设备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采取动态管理原则，即依据实验仪器设备

上一学年度使用机时情况核算当年占用费。 

第四条 实验仪器设备从验收入账后下一年度起征收占用

费。实验仪器设备按上一学年度使用机时情况分类，单价在

40 万元以上（含）且年使用机时为 0h 的仪器设备，当年占用

费按单价的 1 %收取；单价在 40 万元以上（含）且年使用机

时大于 0h且小于 400h的仪器设备，当年占用费按单价的 0.5 %

收取；单价在 40 万元以上（含）且年使用机时大于等于 400h

且小于 800h 的仪器设备，当年占用费按单价的 0.1 %收取。 

单台实验仪器设备占用费计算公式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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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使用机时=0h：占用费＝单价×1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400h＞年使用机时＞0h：占用费＝单价×0.5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800h＞年使用机时≥400h：占用费＝单价×0.1%  

第五条 每年 10 月 30 日前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根据

上一学年度贵重实验仪器设备使用机时情况计算各学院（研究

院）的贵重实验仪器设备占用费，学校从各学院（研究院）公

用经费卡中统一划转占用费至学校实验仪器设备占用费专用

账户，作为校长基金的实验仪器设备维修专项。 

第六条 特殊类实验仪器设备由所在学院（研究院）申请，

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核实审批后可适当调整占用费额

度，特殊类实验仪器设备总台数不超过本学院（研究院）征收

实验仪器设备总台数 10%。 

第七条 对不按期交纳占用费的学院（研究院），学校将

暂缓该学院（研究院）新购实验仪器设备。 

第八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调配使用效率低的实验

仪器设备至亟需的学院（研究院）。 

第九条 实验仪器设备在收取占用费期间进行校内调配

的，当年的占用费从调出学院（研究院）收取。  

第十条 学校将公布学院（研究院）有偿占用费缴交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生效，本办法由实验室与

设备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